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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文件 
 

渝卫考办〔2016〕6 号 

 

 

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 
2017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

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计生委、两江新区社发局、万盛经开区卫

生计生局，市卫生服务中心： 

根据《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17 年护

士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护考办发〔2016〕5 号）和

《国家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 2017 年护士执业资格

考试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卫人才发〔2016〕111 号）精神，

现将重庆考区 2017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计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报名及资格审查 

（一）报名方式及时间 

1.报名时间：2016 年 12 月 15 日-2017 年 1 月 5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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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报名方式：网上报名。报考人员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

(www.21wecan.com），根据报名须知及提示在网上填报个人信息，

并打印《2017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。无条

件进行网上报名的报考人员，由报名点协助其进行网上报名。 

（二）报名点现场确认和资格初审 

网上报名人员（含在编人员、非在编人员和 2017 年应届毕

业学生）应到单位或者学校所在区县报名点（区县卫生计生委或

其指定机构）进行现场确认和资格审查；各报名点应加强与学校

的联系沟通，保障符合条件的 2017 年应届毕业生顺利报考。 

1.确认时间：2016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7 年 1 月 6 日，各报

名点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时间，但必须保证时间充裕，并不

得提前结束确认时间。 

2.报名条件： 

执行原卫生部、人力社保部印发的《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

法》（部长令第 74 号）相关规定，即：符合报考条件的 2017 年

应届毕业生和在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完成国务院教育主管部

门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、助

产专业课程学习，包括在教学、综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

床实习，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的，可以申请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

试。 

3.报考人员到现场确认时需提交的材料 

（注：考生提交的所有纸质材料均须使用 A4 纸） 

（1）本人身份证（军官证）原件及复印件 2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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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《2017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》一式 2 份。 

（3）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 份（2017 年应届毕业生须出

具毕业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证明，并加盖毕业学校公章：证明须按

考区统一格式出具（附件 2））。 

4.各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和资格审查时必须做到： 

（1）认真审核报考者所学专业、学制是否符合报考要求。 

（2）认真审核报名表中相片格式是否符合要求。 

（3）认真审核报名表及相关证书复印件上的姓名、身份证

号与原件上的信息是否一致。 

（4）对审核通过的人员，必须打印确认单交报考人员签字

确认，并在报名表及确认单上相应位置签署意见，装订作为报名

材料首页。 

（5）各报名点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前将资格审查合格人员

的相关信息及材料报送到相应考点。考生报考材料一份交考点、

一份留存报名点。 

5.缴费方式：网上缴费 

    考生须于现场资格审核确认后通过网上缴费的方式缴纳考

试费。网上缴费的时间截止于 2017 年 1 月 15 日，逾期未缴费的

考生视为自动放弃报名。 

(三)考点复审考生报名资格及数据 

2017 年 2 月 8 日以前，考点完成资格审查并将报名数据上

传考区。 

(四)考区审核报名数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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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2 月 18 日前，考区完成考生报名资格再次复查，并

在审核考生基本信息修改后将报名数据上传国家卫生计生委人

才交流服务中心。 

二、考场及考生座位安排 

（一）考点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前完成考场、试室、考生座

位编排，并将数据上传考区。 

（二）2017 年 3 月 10 日前考区审核考点考场安排情况，并

于 3 月 10 日前将数据上传国家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。 

三、准考证打印 

2017 年 4 月 12 日至 5 月 6 日，考生可登录重庆医药卫生人

才网（www.cqwsrc.com）或中国卫生人才网（www.21wecan.com）

打印准考证；对无条件打印准考证的考生，报名点要协助其打印

准考证 ,也可由考点采用批量打印准考证功能为考生打印准考

证。 

考点可于 4 月 25 日起登陆考务管理系统，下载打印用于监

考的《考生签到表》。 

四、考试试卷交接 

（一）考点在 2017 年 4 月 10 日前确定机考物品接收人员，

并将《考试物品接收信息表》报考区。 

（二）考区在 2017 年 5 月 4 日-5 日期间向各考点发放机考

物品，考点须严格按照《考试物品交接单》的内容要求与考区工

作人员一起检查，并严格按照考务规则履行交接程序，确保机考

物品万无一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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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机考物品到达考点后，须立即存放至保密室内。考点

要认真落实保密措施，保证 2 名以上值班人员 24 小时值守。 

五、考试方式及时间 

2017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采用人机对话考试，具体考试日

程由各考点根据考生人数和计算机数量在国家规定的考试日期

内选择，并于 3 月 8 日前将本考点考试日期上报考区。国家具体

安排如下： 

考试日期  轮次  考试科目  时间  

5 月 6 日 

第一轮 
专业实务 8:30-10:10 

实践能力 10:55-12:35 

第二轮 
专业实务 14:00-15:40 

实践能力 16:25-18:05 

5 月 7 日 

第三轮 
专业实务 8:30-10:10 

实践能力 10:55-12:35 

第四轮 
专业实务 14:00-15:40 

实践能力 16:25-18:05 

5 月 8 日 

第五轮 
专业实务 8:30-10:10 

实践能力 10:55-12:35 

第六轮 
专业实务 14:00-15:40 

实践能力 16:25-18:05 

六、考试筹备及实施 

（一）考试实施前，考点要根据有关要求，认真做好应急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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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在组织实施本地区考试工作中，考点要按照考务规则明确的

责权，妥善处理好考试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情况，并于 4 月 10 日

前将《考点办公室设置一览表》上报考区。 

（二）考点须对考务人员、监考人员进行认真培训，使他们

了解有关规定，掌握考试工作程序。 

（三）考试实施前，考点须通过报名信息管理系统打印《试

室编排表》、《座位安排表》、《座位贴》，分别用于标识考场、试

室及座位，并张贴在醒目位置。 

（四）考试实施期间考点须在每个考场显著位置张贴《试室

编排表》，每个试室门口张贴《座位安排表》，每个用于考试的课

桌张贴《座位贴》。 

（五）考点应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下发的

机考工作流程，考前督促机考机构做好系统的安装、测试，考试

当天监督做好试卷信息的导入和安排每轮次考生顺利参加考试。 

（六）考试实施期间，考试工作人员须遵守国家保密法的有

关规定，严格按照考务规定履行主考、监考、巡考等工作职责，

维护考场秩序，切实加强对考生的手机等通讯工具的管理，提高

对高科技作弊的防范意识。 

七、机考物品的回收与系统卸载 

1. 考试试结束后，考点按要求将考生的答题信息备份光盘、

试卷信息光盘（含备用光盘）、USBKEY 及装订成册的《试室情

况记录单》等机考物品按照考场顺序封装，并填写《机考物品回

收清单（考点）》，在考后 24 小时内，派专人专车送交考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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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考试结束在得到考区确认上传数据完整无误的通知后，

各考点务必 24 小时内在考区巡考人员监督下删除数据并卸载机

考系统。 

八、读卡评分及违纪处理 

1.国家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将在考试结束后实行集

中评分； 

2.为确保读卡评分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各考点须在 5 月 26 日前

将本考点数据修正信息报考区； 

3.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应立即将违纪人员信息及违纪情况上

报考区，考区在 5 月 30 日之前完成考务管理系统中本考区内违

纪人员处理的审核，并将违纪人员处理意见以正式文件上报至国

家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。 

九、成绩发布 

（一）考试结束后 45 个工作日后公布考试成绩，考生可登

陆重庆医药卫生人才网 (www.cqwsrc.com)或中国卫生人才网

(www.21wecan.com）凭本人准考证号和有效证件号进行成绩查询，

并请各考点、报名点通知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下载打印本人成

绩单。 

（二）考生成绩合格证明，由考区下发到各考点。务请各考

点考试管理机构在收到成绩合格证明后尽快发放到考生手中。 

十、保密要求 

各考点应根据有关保密要求，严格落实保密措施，强化安全

保密流程控制，加强试卷（含备用卷）、人机对话考试专用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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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答题卡的运送、保管、下发、回收等重点环节的管理，并切实

做好对涉密人员的保密教育。 

十一、其他 

（一）军队院校应届毕业生相关考务工作模式跟去年保持一

致。 

（二）对于考务工作中涉及的相关材料，考点须在规定的时

间内登录考务系统，在文件下载专区进行下载。 

务请各考点、报名点按《考务工作计划安排表》（附件 3）

和相关职责要求，按时做好报名及考务有关工作，落实岗位工作

责任制，切实加强 2017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安全保密工作，

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 

 

附件：1.2017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 

2.应届毕业生证明 

3.2017年护士执业考试考务工作计划安排表 

 

 

 

 

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
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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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7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 
 

网报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户名：       

验证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确认考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基  

本  

情  

况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 

民    族  出生日期  

证件类型  证件编号  

联系方式（根据考区要求自行填写）  

报考  

科目 1.专业实务 ；  2. 实践能力 

教  

育  

情  

况 

最高学历 
  

毕业专业  

毕业时间 
 

毕业学校  

学  位  学   制  

专业学习 

经历 
 

工  
作  

情  

况 

单位所属  工作单位  

单位性质  从事本专业年限  

 

审查  

意见 

学校（应届毕业生）或单位、人

事档案所在地（非应届毕业生） 

审 查 意 见 

 

 

印章 

 年  月  日 

考点审查意见 

 

 

 

 

 

考点负责人签章 

   年  月  日 

考区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

考区负责人签章 

  年  月  日 

备注： ① 申请人为在校应届毕业生的，应当持有所在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毕业证明，到学校所在地的考点报

名；申请人为非应届毕业生的，可以选择到单位、人事档案所在地报名。 

② 此表须考试申请人仔细核对后签字确认，一旦确认不得修改。  
 

 考试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条形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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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应届毕业生证明 
 

兹有 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系我校            级              专业普通全日制应届学

生，该生将于       年     月毕业，学制       年，学历

为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。 

特此证明 

 

学校盖章 

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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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

2017 年护士执业考试考务工作计划安排表 

工作內容 工作时间 

网上报名 2016年12月15日—2017年1月5日 

报名点现场确认 2016年12月16日—2017年1月6日 

考生网上缴费 2016年12月16日—2017年1月15日 

报名点将考生资料报送考点 1 月 13 日前 

考点审核考生报名资格 1 月 16 日—2 月 8 日 

考区复查考生报名资格 2 月 9 日—18 日 

考生信息修改 2 月 18 日前 

考点联系并确定考场 2 月 19 日前 

考点编排考场试室、安排考生座位 2 月 20 日—3 月 8 日 

考区审核各考点考场安排 3 月 9 日—10 日 

考区考点接卷信息、考办设置上报 4 月 10 日前 

准考证网上打印功能开放 4 月 12 日—5 月 6 日 

考区考前督导 4 月 26 日—28 日 

考区（考点）联席工作会 4 月 24 日—25 日间 

考点下载打印《考生签到表》 4 月 25 日起 

考区考务工作会及机考物品交接 5 月 4 日 

考试实施 5 月 6、7、8 日 

考点上报考生数据修正信息 5 月 26 日前 

考区上报考生数据修正信息 5 月 30 日前 

考区录入违纪信息并上报正式文件 5 月 30 日前 

网上成绩发布 考后 45 个工作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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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重庆市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      2016 年 12 月 12 日印发   


